同德高級中等學校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運作實施要點

中華民國111年7月04日修訂
中華民國113年1月22日修訂
中華民國115年1月26日校務會議通過


第一條
為保障學生權益，促進校園倫理，發揮民主與法治教育的功能，依據「高級中等教育法」、「國民教育法」及教育部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學生申訴及再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」修訂本要點。
第二條
學校為處理學生申訴案件，應設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（以下簡稱學生申評會）。
一、 學生申評會置委員七人至十五人，任期一年，由校長遴聘。委員組成如下：
(一) 學校行政人員代表、教師代表及家長會代表。
(二) 經選舉產生之學生代表或學生會代表至少一人。
(三) 校外法律、教育、兒童及少年權利、心理或輔導專家學者至少一人（應自教育部人才庫遴聘）。
二、 委員組成比例限制：
(一) 家長代表之委員人數，於處理國民中學學生申訴案時，不得少於委員總額五分之一。
(二) 任一性別委員不得少於委員總額三分之一。
(三) 學校學生獎懲委員會之委員，不得兼任同校學生申評會之委員。
第三條
處理特殊教育學生申訴案件時，應就原申評會增聘與特教需求相關之校外專家、家長團體代表至少二人，組成「特教學生申評會」，決定書應報主管機關備查。
第四條
學生或學生自治組織（以下簡稱申訴人）對學校懲處、其他措施或決議，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益者，得提起申訴。對依法申請案件於法定期間內應作為而不作為者，亦同。
第五條
申訴人向學校提起申訴，應於收受或知悉原措施之次日起，高級中等學校學生為三十日內，國民中學學生為四十日內，以書面為之。 申訴之提起，以學校收受申訴書之日為準。學生自行提起申訴者，學校應考量其最佳利益，決定是否通知其法定代理人。
第六條
申訴應具申訴書，載明申訴人資料、原措施文書、事實及理由、具體補救希望等，並經簽名蓋章。不合法定程式但可補正者，應通知於七日內補正。
第七條
申評會應通知原措施單位提出說明。原措施單位認為申訴有理由者，得自行撤銷或變更原措施並通知申評會及申訴人。
第八條
涉及校園性別事件或校園霸凌案件之申訴，應分別依《性別平等教育法》或《校園霸凌防制準則》之相關程序辦理。
第九條
同一案件申訴以一次為限。於評議決定書送達前得撤回申訴，撤回後不得再就同一案件提起申訴。
第十條
會議由校長召集，互選一人擔任主席。委員應親自出席，不得委託。任期內無故缺席達二次，得由校長解除職務。
第十一條
會議應有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，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始得決議。評議決定應以無記名投票表決方式為之。
第十二條
申評會應依職權調查證據，並得經決議成立三人或五人之調查小組，必要時得外聘校外專家協助。
第十三條
進行調查時，相關人員應配合並提供資料。應衡酌權力差距避免對質，並對學生身分資料予以保密。
第十四條
申訴人及校方相關人員不得偽造、變造或湮滅證據。申評會之調查不受該事件司法程序進行之影響。
第十五條
調查小組應於組成後十五日內完成報告，必要時得延長十日。報告完成後提送申評會審議，並應給予申訴人陳述意見機會。
第十六條
會議以不公開為原則，與會人員應嚴守秘密。申訴人得申請閱覽或複製去識別化之調查報告。
第十七條
申訴案件有不合法定程式經通知未補正、逾期、申訴人不適格、已撤回或已決定等情形者，應為不受理決定。
第十八條
分別提起之數宗申訴，基於同一或同種類之事實上或法律上原因者，申評會得合併評議。
第十九條
申訴無理由者，申評會應為駁回之評議決定。
第二十條
申訴有理由者，申評會應為有理由之評議決定；其有補救措施者，應於主文中載明。
第二十一條
評議決定應於收受申訴書之次日起三十日內為之，並於決議後十日內作成評議決定書。
第二十二條
評議決定書應載明主文、事實及理由，並依學生部別附記救濟期限：
一、 高級中等學校學生：不服本決定者，得於決定書送達次日起三十日內提起再申訴。
二、 國民中學學生：不服本決定者，得於決定書送達次日起四十日內提起再申訴。
第二十三條
決定書應以學校名義送達申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。
第二十四條
足以改變學生身分或受教機會之申訴案，於決定確定前，學校應以彈性輔導方式安排學生繼續留校就讀，保障其受教權。
第二十五條
委員有行政程序法第 32 條情形、參與原措施處置、或與當事人有親屬利害關係者，應自行迴避。
第二十六條
教師執行申評會職務時，學校應核予公假；其所遺課務應遴聘代課人員並核支代課鐘點費。
第二十七條
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，報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